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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

见》的意见（农经发［2006］29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农业（畜牧兽医、渔业、农机）厅（委、局、办）： 《国务

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

国发[2006]30号，以下简称《意见》），对改革和建设基层农

业技术推广体系作出了全面部署。这是中央加强“三农”工

作的重大举措，是各级农业部门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

务。各级农业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深刻领会文件精神，立

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局，充分认识改革和建设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挥基层农业技术

推广体系在建设现代农业、培育新型农民、构建和谐农村等

方面的重要作用。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意见》提出的基本原

则、总体目标和各项要求，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抓好贯彻落实。 一、

改革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制 （一）认真细化公益性职能。明

确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公益性职能是改革的重要前提，

《意见》对此作了原则规定。各地要在《意见》规定的范围

内，根据当地产业发展的需要和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的要求，

结合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机化等行业特点，对基层农

业技术推广机构应承担的公益性职能进行细化。在细化公益



性职能时，既要防止把政府应该承担的公共服务简单推向市

场，也要防止脱离实际任意扩大公共服务范围。 （二）科学

选择机构设置方式。《意见》对县以下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

机构的设置方式提出了原则要求，各地要根据当地农业主导

产业、特色产业发展的需要和方便农民的需求，遵循有利于

业务指导、有效管理和公益性职能履行的原则，因地制宜地

选择当地的主导方式。同时，要推进县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的改革和建设，整合各行业内分散的专业站，进一步提高其

统筹县域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能力。 基层畜牧兽医技

术推广机构要按照国务院兽医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合理设置

，确保公益性畜牧兽医技术推广职能的履行。农村经营管理

系统的行政管理职能列入政府职责，根据工作任务明确承担

机构和落实人员。行政编制难以满足需要的，要强化行政支

持类经营管理队伍建设，保障各项经费，确保职能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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